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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教育行政與管理學系 
九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2次系課程小組委員會議記錄 

 
會議時間：九十九年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四）中午 12:00 

會議地點：敬業樓二樓 208 教室 

主持人：范主任熾文                              記錄：連梅秀 

出席人員：系課程小組委員全體委員 

 

一、 主持人報告：(略) 

二、上次會議執行情形： 
案由一決議: 96 級 97 級大學部學生畢業學分審核決議：1.舊課規和學程規劃課程

中科目名稱相同之學分不予採計；2.通識課程科目列入選修外系學分

計算。 

案由二決議: 研究所日間班增設「國際教育與文化」3 學分科目案決議：1.開課時

未免學分重複採計，日間班和週末班不在同一學期開設此門課，且重

複修習此門課學分只採計一次；2..一位老師一學年只能開授此門課一

次；   3.99 學年度第 2 學期規劃「國際教育與文化」該課程開課時

於課程綱要及教學計畫表中註明此課程包含寒暑假參訪（國外）、參訪

前規劃及參訪後檢討(國內)合計等同一學期應上課時數 48 小時。 

案由三決議: 辦理四年級學生畢業展案決議：1.自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課程規劃加

註「本系學生自大四起須籌辦畢業成果展，並於畢業前展出」。該規定

由 96 級入學學生起適用；2.畢業展相關經費由當年度系業務費補助

2000 元及該班導生活動費支應 4000 元。 

 

案由四決議: 照案通過「研究生學術發表實施要點」，該要點由 100 學年度入學研究

生適用，惟仍鼓勵舊生參加今年度由慈濟大學主辦之「東山在起」研

究生論文發表會。 

 

三、討論提案： 
案由一: 討論99學年度第2學期課程規畫異動案。 

說  明： 課程規畫異動表請詳見附件一。 

決  議：學士班課程規畫： 

1.系核心「行政學｣改為「教育行政學習成果發表｣，2 學分/四上開課。 

2.行政人員專業學程中「教育測驗與統計｣更名為「測驗理論與實務｣；犯

罪學/三下改為四上；行政法四下改為四上；心理學概要二下改為一上；

新增「教育專題研究/三上｣。 

3.行政研究專業學程中刪除〈教育研究法〉─和院基礎課程重疊；新增「教

育專題研究/三上｣。 

4.文教事業經營學程中新增「教育專題研究/三上｣。 

 

碩士班課程規畫： 

1. 新增「國際教育與文化｣科目、備註及重要相關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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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統計研究」選修改為必修。 

3. 「行政管理理論與實務研究」必修改為選修。 

 

學校行政碩學位士班課程規畫： 

1. 新增「國際教育與文化｣備註及重要相關說明。 

2. 「學為本位財政研究」更名為「學校本位經營研究」。 

 

 

案由二: 討論99學年度第2學期課程開課科目案。 

說  明：開課科目規畫表、教師專長列表請詳見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 討論碩士班、學校行政碩士學位班修業要點修訂。 

說  明：擬依上次會議決議通過「研究生學術發表實施要點」，增列 100 學年度起入

學研究生畢業前須於研究生論文發表會「東山在起」或學術研討會「教育

行政與政策學術研討會」，以及其他相關研討會或期刊發表論文一篇。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 討論碩士班、學校行政碩士學位班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課程地圖案。 

說  明：詳如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 討論大學部學生課程意見回饋案。 

說  明：各年級學生課程意見詳如附件四。 

決  議： 1.公職考試用書於 11 月底可開始提供學生借閱，請系學會規劃借閱值班 

工讀生協助系辦辦理公職用書借閱事宜。 

         2.文教事業經營實務課程可邀請業界或補習班負責人擔任協同教學或舉

辦講座；教師可於每學期課程中規畫 5-6 次業界人士與會座談。 

         3.系版網頁已提供公職考試及教師檢定相關資訊及連結，再通知學生多加

利用。 

         4.本學期購置英文作文軟體提供學生多元英語學習管道。 

         5.99-2 開設兩門資訊課程提供學生選讀。 

 
 

四、臨時動議  

五、散會 

 


